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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1 月 19 日 9：15 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

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 199 号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出席代表：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 

六、列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七、主持：孙峰 

八、议程： 

1、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股东发言； 

4、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5、成立监票小组验票，网络投票结束后统计表决结果； 

6、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7、宣读律师函； 

8、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9、会议主持人宣布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3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

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就会议须知明确如下，望参加本次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以下统称“股东”）、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律师以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

侵犯其它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

处。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本次大会的会务事宜。 

  四、为能够及时、准确地统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

股份数，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请务必准时到达会场。 

  五、股东到达现场会场后，请在“出席股东签名册”上签到。股东签到时

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

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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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股东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六、股东参加本次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七、要求发言的股东，可在大会审议议案时举手示意，得到主持人许可

后进行发言。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主持人可安

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议案表决开始后，大

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八、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股

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或者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有

关提案，股东既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参加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

一次表决为准。议案一《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议案二《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须经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九、本次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共四人参加，其中股东代表 2 人，监事 1

人，公司工作人员 1 人。 

十、表决票清点后，由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如出席股东对表决结果有

异议的，有权在表决结果宣布后立即要求点票复核。网络投票结束后，合并

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的结果。在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后，再由主持人宣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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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会的决议。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之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报告如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 3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3月 17日的《上

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林海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8-003）。2018年 6 月 22日，此议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未获通过。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和 2018年度生产经营的情况，拟对公司 2017年度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金额，再次提请股东大会

审核： 

一、2017 年度重大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 3348.53万元，其中：                                                     

单位：万元    

关联人 
预计 
总金额 

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的
比例（%）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700.00 834.80 2.03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700.00 811.01 1.97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1000.00 1008.50 2.45 

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566.3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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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120.00 42.21 0.10 

2、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 17709.83 万元,其中：                                                     

单位：万元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的
比例（%）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  12160.39 26.89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1300.00  722.15 1.60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4500.00  4462.42 9.87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500.00  201.44 0.45 

其中：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之间差异金额为 577.85

万元，差异较大原因为：由于市场变化的原因，2017年对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销售额实际发生与预计有偏差。 

3、2017年度其它日常关联交易 

(1)关联方出租情况：2017 年度本公司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联

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收取仓库租赁费 65.58 万元。 

(2)关联方承租情况：本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租赁生产及办公用土地使用权，2017 年支付土地租金

176.22万元。 

（3）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2017 年度公司向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转让机器设备，收取费用 39.76万元。 

（4）关联方银行存款：2017 年在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银行存款 2001.02 万

元，收取利息 42.005万元。 

（5）支付关联费用：向泰州林海宾馆有限公司支付住宿费 30.21万元；向江苏林海

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支付办公费 0.3 万元；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联

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 4.20 万元；向江苏

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参展费、认证费、劳务费、手续费、技术开发费用共计

280.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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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取关联费用：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收取劳务费 3.28万元；向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收取检测费 11.80 万元；向江

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收取车辆使用费 0.17 万元。 

二、调整 2018 年重大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原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

（%） 

2018年 1-9

月份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的

比例（%） 

调整后预

计总金额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2.86  851.03 834.80 2.03 1200.00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 
800.00 2.29  103.83 811.01 1.97 150.00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

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1500.00 4.29  865.07 1008.50 2.45 不变 

江苏罡阳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 1.71  471.64 566.35 1.37 800 

其中， 

（1）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17年度发生金额差异

为 365.20万元，差异较大原因为：由于销售预测的增长，预计 2018年对江苏林海动力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额较 2017年有增长。 

（2）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17 年度发生金额

差异为 491.5万元，差异较大原因为：由于销售预测的增长，预计 2018 年对江苏林海集

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采购额较 2017年有增长。 

2、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原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2018年 1-9

月份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17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

（%） 

调整后预 

计总金额 

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22000.00 48.89  16273.75 12160.39 26.89 25000.00 

江苏苏美达五金

工具有限公司 
500.00 1.11  0.00 722.15 1.60 0.00 

江苏联海动力机

械有限公司 
5000.00 11.11  2951.13 4462.42 9.87 4500.00 

江苏林海雅马哈

摩托有限公司 
300.00 0.67  34.27 201.44 0.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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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17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为 12839.61万元，差异较大原因为：通过对整体市场的预测，预计 2018年对江苏

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较 2017年有增长。 

（2）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2018年度预计金额与 2017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为 722.15万元，差异较大原因为：通过对整体市场的预测，预计 2018 年对江苏苏美

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销售额较 2017 年下降。 

3、2018年度其它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

易类型 

原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2018年1-9月份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2017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

（%） 

调整后预 
计总金额 

国机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银行 

贴现 
300.00 100.00 0.00 0.00 0.00 不变 

国机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银行 

存款 
2100.00 100.00 2000.00 2001.02 100.00 不变 

其中：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贴现差异较大原因为：2017年度未发生银行贴现业

务。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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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之议案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报

告如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规定，拟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章程》进行

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在原条款第十一条后增加一条，内容如下： 

第十二条  根据《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组织在

公司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二、在原条款第一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内容如下：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党组织的意见。董事会聘任

公司管理人员时，党组织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向

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 

因本次修改有新增条款，故后续条款序号以及引用其他条款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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